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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孙伟林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部署，其中对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作出的明确阐

述，对于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决定》指出，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

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展和规范律师、公证、会计、资

产评估等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非企业

单位。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展和规范各类

基金会，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推进政

事分开，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这是迄今中央全会对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是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政策、功能定位、发展重点、自

身建设，作出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民间组织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

《决定》对民间组织的表述看，与以往有显著不同，这次表述文字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概括最为

全面，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内容更加具体，分类更加科学，目标更加明确，既有宏观方面的概括，又有微观层面的表

述，点面结合，指导意义更强。目前，民间组织已经遍布全国城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初步

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民间组织体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产

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力量。从《决定》对民间组织表述的内涵看，

民间组织正在从整体上被纳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标志着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进

一步提升，意味着民间组织将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二是导向更加鲜明，重点突出，强调要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

用，重点突出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民间组织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反映诉求等方面

具有积极的协调作用，具体体现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倡导互助友爱、疏缓就业压力、

反映公众诉求、推进公益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贸易纠纷、促进科教兴国等诸多方面。突出民

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对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

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充分体现了发展和监管并重的政策导向，对民间组织既要注重培育发展、完善扶持，又要

注重监管、依法管理，二者辨证统一，缺一不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是鼓励发展，要以民

间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着重培育发展经济类、公益类民间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社

区民间组织，支持和引导科、教、文、卫、体以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涌现的新型组织。

另一方面是同时又要加强对民间组织活动的依法监督，加大对非法和违法、违纪民间组织的查处力

度，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非法组织和敌对势力利用民间组织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种苗头和

各类活动，保证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决定》为民间组织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

出了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指导民间组织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根据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的部署，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依

法登记、分类规范、正确引导、发挥作用，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功能到位、作用明显的民间组织发展体系；建立法制健全、管理规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

的民间组织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促进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

创新，推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决定》精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充分发挥

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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